附件
   汕头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地理、生物学学科缓考申请表

报名号：

	学校

名称
	
	考生

姓名
	
	性

别
	
	班级
	

	申请

缓考

科目
（选中科目打“√”）
	申请缓考科目

	
	地理
	生物学
	生物实验操作

	
	
	
	

	申  请  理  由：

考生签名：             家长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学校

意见
	（盖章）

年  月  日
	区（县）招生办意见
	（盖章）

年  月  日


注：1. 缓考需出具区（县）级以上医院证明，经学校、区（县）招生办审核同意，报市招生办批准。
2. 汕头市金山中学（丘成桐班）、汕头一中（初中部）、汕头金中华侨试验区学校、汕大附中、汕头市体育运动学校、金南实验学校、粤东明德中学、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附属学校、汕头市聋哑学校和汕头市特殊教育学校按属地管理原则，由学校所在区（县）教育局招生办负责审核。

3. 此表由各区（县）招生办公室印制。




